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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北京市水电物探研究所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科技产业化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水电物探研究所、北京市道路及市政管线地下病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北京市生态地质研究所、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安徽省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技术院、浙江数智

交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深圳大学、深圳地质建设工程公司、深圳市

新通物探工程有限公司、中地华北（北京）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杭州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工勘岩

土集团有限公司、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

司、广东省有色金属地质局九三五队、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常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河北华勘资环勘测有限公司、湖北中冶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深圳面元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威海双丰物探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深圳市厚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省地质勘查技术院、广东中煤江南工程勘测设计有限公司、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地球物理勘查院、

浙江宏宇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广东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煤田地质规划

勘察研究院、厦门腾鼎七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勘察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申丰地质新

技术应用研究所有限公司、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浙江有色地球物理技术应用研究院有限

公司、河南省航空物探遥感中心、福建省交通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湖北省地质局第一地质大队、航天建

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铁第六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标准联

合咨询中心股份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云祯、陈昌彦、雷晓东、盛勇、林万顺、王超凡、李清波、陈侃福、耿光旭、

陈湘生、楼凯峰、赵竹占、张琦伟、冷冬灵、赖刘保、张明财、陈凯、吴奇、赵家福、李法滨、王水强、李耀华、

张鹏、唐灵、张汉春、张宇捷、贾会会、杨麟峰、林月梅、任强、余海忠、罗传根、赵新杰、穆建强、徐飞印、

周孝宇、王怀洪、张永命、胡绕、陈德海、张玉池、张建华、郑莉、张卓、郭密文、林文太、徐富文、刘宏岳、

刘黎东、廖圣柱、余凯、李华平、顾侃、吴遥、李新元、马德青、韦乙杰、王清泉、曹亚强、张小朋、黄晓航、

赵修军、邹磊、常建树、安好收、谭鹏、高明程、洪成雨、周明磊、徐远思、马董伟、彭马俊、路琦、张东旭、

张心彬、谢兰香、贾慧涛、王雪涛、刘杨、傅庆凯、杨文明、徐成光、李巧灵、郝宇花、王振邦、卢成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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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微动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技术日趋完善。该技术利用大地微动信号中的面波成分，提取面

波频散曲线，分析地下物性差异及地质属性关系。该技术不需要人工震源开展现场地震波探测，有效解

决了以往地震波勘探中因使用炸药震源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安全隐患和运输管理等一系列问题，在工程

勘察、地质调查、资源勘探、防灾减灾、城市物探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目前，该技术在数据采集、参数设置、数据处理、解释技术等方面尚无统一的标准，影响其探测工作

质量和推广应用，因此制定本文件。

本文件可规范微动探测技术的应用，指导探测方案的制定、仪器设备的选择与使用、数据采集、资料

处理与解释、撰写成果报告及成果验收，提升探测工作质量，促进微动探测技术的推广与应用。

Ⅳ

犜／犆犛犘犛犜犆７５—２０２１



微动探测技术规程

１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微动探测的基本规定，确立了探测方案、仪器设备、数据采集、资料处理与解释、成果

报告、成果验收的体系。

本文件适用于工程建设过程中的规划、勘察、设计、施工管理与运营，以及防灾减灾、环境保护和地

质调查、资源勘探等领域的微动探测。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ＧＢ５００２６　工程测量标准

３　术语和定义、缩略语

３．１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１

微动　犿犻犮狉狅狋狉犲犿狅狉

一种由自然界和人类活动产生的，一般振幅只有几微米到几十微米，在地面可以观测到的微弱

振动。

３．１．２

微动探测　犿犻犮狉狅狋狉犲犿狅狉狊狌狉狏犲狔

借助专门的仪器设备采集微动信号，并通过数字处理技术提取其垂直分量中面波信号的频散特征

曲线，经计算获得地下横波速度的变化规律、推断地下结构的一种地球物理探测方法。

　　注：广义微动探测包括犎／犞 谱比法等。

３．１．３

面波频散　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犱犻狊狆犲狉狊犻狅狀狅犳狊狌狉犳犪犮犲狑犪狏犲

在层状不均匀介质中，面波各频率组分具有不同传播速度的现象。

３．１．４

频散曲线　犱犻狊狆犲狉狊犻狅狀犮狌狉狏犲

频散波的波长与波速间关系的曲线。

３．１．５

拟速度　狆狊犲狌犱狅狏犲犾狅犮犻狋狔

将面波速度按照周期狋进行提高，经过峰度计算得到的速度值。

　　注：具有突出地层分层的特征。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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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６

采集单元　犪犮狇狌犻狊犻狋犻狅狀狌狀犻狋

用于接收微动数据的检波器或一体化地震仪。

３．１．７

台阵　狅犫狊犲狉狏犪狋犻狅狀犪狉狉犪狔

按照一定排列组合布置的采集单元方式。

注：有一维台阵和二维台阵。

３．１．８

一维台阵　１犇犪狉狉犪狔

采集单元沿直线方向布置的台阵。

３．１．９

二维台阵　２犇犪狉狉犪狔

采集单元沿不同方向布置的台阵。

注：包括嵌套三角形型、单圆型、同心多重圆型、十字型、密集型、Ｌ型、菱型等。

３．１．１０

台阵道集　犪狉狉犪狔犵犪狋犺犲狉

按照台阵采集单元排列序号组成的微动信号采集记录。

３．１．１１

嵌套三角形型台阵　狀犲狊狋犲犱狋狉犻犪狀犵犾犲犪狉狉犪狔

若干共中心点的等边三角形，每外层边长是内层边长的２倍，每外层边长的中心是内层三角形的顶

点，由同心点与所有三角形顶点构成的台阵。

３．１．１２

测点　狊狌狉狏犲狔狆狅犻狀狋

一个完整台阵的微动勘探点。

注：代表台阵的记录点。

３．１．１３

采集点　犱犪狋犪狉犲犮狅狉犱犻狀犵狆狅犻狀狋

台阵中采集单元的位置。

３．１．１４

犎／犞谱比法　犎／犞狊狆犲犮狋狉犪犾狉犪狋犻狅狀犿犲狋犺狅犱

计算微动信号的水平分量与垂直分量频谱的比值曲线，利用曲线峰值推断地层结构的方法。

３．１．１５

一体化地震仪　犻狀狋犲犵狉犪狋犲犱狊犲犻狊犿狅犵狉犪狆犺

集定位、采集、记录于一体的单分量或三分量数字地震仪。

３．２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ＳＰＡＣ：空间自相关（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ＥＳＰＡＣ：扩展空间自相关（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４　基本规定

４．１　微动探测应具备以下条件：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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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探测目标体具有可探测的规模，且与周围介质间存在一定的波速差异；

ｂ） 微动信号应能被仪器探测采集；

ｃ） 工作现场应能布置探测装置；

ｄ） 场地干扰不影响目标体微动信号的采集。

４．２　微动探测内容主要包括：

ａ）　覆盖层勘察、地质分层及基岩起伏形态探测；

ｂ） 地质构造带及裂隙密集带探测；

ｃ） 软弱地层、冻土层和砂砾石层探测；

ｄ） 滑坡、地面塌陷探测；

ｅ） 地下洞穴、岩溶、采空区、障碍物及隐蔽工程探测；

ｆ） 古代遗存及地下埋设物探测；

ｇ） 地下水、地热及场地热源体探测；

ｈ） 浅层油气及矿产的探查；

ｉ） 地基基础加固效果探测；

ｊ） 海底地质调查。

４．３　微动探测项目应在资料搜集和分析基础上，结合现场踏勘及方法有效性试验编制工作方案。

４．４　仪器设备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具有与工作需要相匹配的技术参数；

ｂ） 具有现场评价采集数据质量的功能；

ｃ） 性能稳定，具备防潮、防震等性能。

４．５　测线、测点的布置应根据探测目的、地形地质条件和测试条件综合确定。

４．６　台阵型式及规模应满足探测深度和精度要求，采集单元数量不应少于４个。

注１：台阵型式见附录Ａ。台阵规模依据一个台阵内使用采集单元数量和采集点之间的最大距离确定，习惯上使用

的采集单元数量多和采集点之间的距离大描述为规模大。探测深度和精度与台阵规模成正比。

注２：对于某一探测点而言，微动信号的来源方向是不确定的，二维台阵可采集各个方向的微动信号记录，计算结果

的准确性高。采用一维台阵采集数据，利用一维台阵方向上的微动源信号计算的结果准确性高，利用非一维

台阵方向上的微动源信号计算的结果有偏差。

４．７　资料解释宜根据已有资料进行定性与定量解释，结论应明确。

４．８　微动探测成果资料应包括文字报告、图件、表格等内容。

５　探测方案

５．１　基本要求

探测方案应包括目的任务、工作地点、工作范围、技术要求、工作期限、计划工作量、工作依据、探测

方法和技术、仪器设备、处理解释、施工组织和安全风险识别等内容。

５．２　资料搜集与现场踏勘

５．２．１　资料搜集主要包括：

ａ）　测区地形地貌、植被、水系及交通条件等；

ｂ） 地上与地下工程设施类型及其分布等；

ｃ） 测区震源干扰波、交通运输及其他振动等外界干扰源类型及其分布情况；

ｄ） 测区地质资料、地层的地震波速、密度、泊松比等岩石物理力学参数；

ｅ） 结合探测目的，收集已开展的相关调查工作成果；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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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测区工程施工与运营情况；

ｇ） 测区地形测绘和测量控制点等。

５．２．２　现场踏勘主要包括：

ａ）　了解测区人文、气象、交通、地形、地貌、地质条件及地下工程设施分布等；

ｂ） 调查现场振动源的类型、分布与时空变化等特征，评估对现场数据采集的可利用性及其影响；

ｃ） 核实已收集资料的符合性和相关性；

ｄ） 调查影响探测工作的主要安全风险源，分析其对现场探测工作的不利影响。

５．３　方法有效性试验

方法有效性试验宜结合探测目的、现场地形、地质和地球物理探测条件等，选择典型区段开展试验

测试，确定微动探测方法的有效性和适宜性。

５．４　探测方案大纲

探测方案大纲宜包括：

ａ）　项目概况：项目来源、目的任务、工作范围、技术要求、预计工作量；

ｂ） 测区地球物理条件：地形地貌、地质条件、地球物理特征等；

ｃ） 编制依据：任务书、合同、技术规范、管理规定等；

ｄ） 方法技术：方法原理、观测方式、测线／测点布置、技术参数、探测精度等；

ｅ） 仪器设备：名称型号、性能参数等；

ｆ） 数据处理与解释；

ｇ） 进度计划：工作组织、设备和人员投入、计划安排等；

ｈ） 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保障措施；

ｉ） 风险识别与控制：安全风险识别、防控对策、应急预案等；

ｊ） 探测成果。

６　仪器设备

６．１　微动探测仪器设备宜采用多通道微动探测系统或一体化地震仪。

６．２　仪器设备的频带响应应满足微动探测的需要。

６．３　多通道微动探测系统的技术指标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放大器的通道数不少于４通道；

注：不少于４通道的要求与台阵最少采集单元数的规定一致。实际上，多通道微动探测系统一般为２４通道，并具

有４通道、７通道、１０通道等多挡可选功能。

ｂ）　通道间幅值偏差不大于５％，相位差不大于０．１ｍｓ；

ｃ） 通道间串音抑制不小于１００ｄＢ；

ｄ） 动态范围不小于１２０ｄＢ，Ａ／Ｄ转换位数不小于２４位；

ｅ） 系统噪声不大于１μＶ；

ｆ） 采样率应满足探测精度要求，采集时间长度可控。

６．４　检波器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采用垂直分量或三分量的速度型检波器，电压输出灵敏度不小于２００Ｖ／（ｍ／ｓ）；

ｂ） 同一台阵检波器之间的固有频率差不大于０．１Ｈｚ，灵敏度和阻尼系数差不大于５％；

ｃ） 同一台阵检波器的幅值差不大于５％，相位差不大于０．１ｍｓ；

ｄ） 检波器具有竖直安置的部件或调平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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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水底检波器应具有满足探测深度需要的密封防水能力。

６．５　一体化地震仪除符合６．２、６．３的相关规定外，尚应满足以下要求：

ａ）　具有采集和存储记录的能力；

ｂ） 具有与要求相匹配的数据传输能力；

ｃ） 符合ＧＮＳＳ（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等有关时间精度的规定；

ｄ） 具有与工作时间相匹配的供电电源；

ｅ） 具有防震、防潮等性能。

７　数据采集

７．１　基本要求

７．１．１　正式探测前，应根据探测目的和现场探测条件开展采集试验，确定台阵型式及采集参数等，设计

测点、测线和测网等。

７．１．２　数据的采样间隔、记录长度应满足探测深度和精度的要求。

注：数据的采样率、记录长度与探测深度和精度密切相关，随着探测深度的加深，数据采样率的选择有１ｍｓ、２ｍｓ、

５ｍｓ、１０ｍｓ～２０ｍｓ、５０ｍｓ、１００ｍｓ，记录长度可由几分钟到几个小时。

７．１．３　现场探测过程中应填写班报记录，记录清晰、完整。

７．１．４　应检查、评估数据，数据不合格，应补测。

７．１．５　微动探测点的位置宜以台阵几何中心位置综合确定。

７．１．６　现场台阵布设应优先选择嵌套三角形型台阵，其次选择单圆型台阵、同心多重圆型台阵、十字型

台阵、Ｌ型台阵、菱型台阵，在测网探测中可选择密集型台阵，当场地具备一维采集条件时，可选择直线

型台阵。

７．２　试验工作

７．２．１　正式探测前，应选择代表性场地开展试验，确定合理采集参数。

７．２．２　试验点应根据任务要求、地质地球物理条件、代表性场地和已知资料综合选择。

７．２．３　试验内容包括台阵型式和规模、采集单元频率、采样率、记录长度、采集时段等。

７．２．４　当地形起伏变化较大时，应试验、评估地形对探测结果的影响，确定探测对策。

７．３　测点、测线和台阵布设

７．３．１　测点、测线（网）布设遵守以下原则：

ａ）　测点、测线应根据勘探点和勘探线布设，能控制区内主要地质体；

ｂ） 当探测目标体复杂时，宜采用平行测线或网格状布设测线形成测网，测网的密度依据地质条件

和探测条件的复杂性确定；

ｃ） 测点、测线的间距根据探测精度和工作任务合理确定；

ｄ） 若现场条件不允许，可适当调整测点、测线位置，但点距、线距调整量不应超过设计位置

的２０％；

ｅ） 测区边界附近发现重要异常时，应延长测线长度，确保异常形态的完整探测；

ｆ） 探测重要目的物时，至少有２条测线通过，每条测线至少有３个相邻点予以控制；

ｇ） 测点、测线应统一编号，并在现场设置明显标志；

ｈ） 测线布设图应注明测点、测线端点、转折点、钻孔、探洞、布线方向等主要信息。

７．３．２　开展专项探测时，测线布设尚需遵守以下原则：

ａ）　滑坡探测，纵测线应沿主滑方向平行布设，横测线垂直主滑方向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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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构造破碎带探测，主测线布设方向应与构造走向垂直或大角度相交；

ｃ） 古河床探测，主测线布设方向应与古河床走向垂直或大角度相交；

ｄ） 岩溶、土洞、采空区、孤石、地下病害、地下构筑物等探测，测线宜采用网状布设，测点间距应小

于探测对象的尺寸；

ｅ） 地基加固效果检测应在加固前、后进行对比探测，测线布设宜通过加固区域。

７．３．３　台阵布设遵守以下规定：

ａ）　台阵应沿测线布设，当地形起伏较大时，可适当调整位置，位置偏差不宜超过设计位置

的１５％；

ｂ） 若场地存在固定干扰源，台阵应远离固定干扰源；

ｃ） 当干扰源可作为有效震源时，宜采用直线型台阵，台阵延长线宜通过干扰源；

ｄ） 台阵规模应结合垂向探测分辨率和最大探测深度综合考虑。

注：台阵规模与探测深度的关系：在浅层探测中，一般台阵采集单元间最大距离的３倍～１０倍与探测深度相当，随

着探测深度加大，倍率减小，通过已有的试验资料反映出千米级别的勘探深度，台阵规模需要与探测深度相当。

７．３．４　采集单元布设遵守以下规定：

ａ）　采集单元与地面耦合良好；

ｂ）　同一台阵内采集单元的平面位置不宜超过设计位置的５％；

ｃ）　台阵内采集单元的数量应与探测要求相匹配；

ｄ）　嵌套三角形型台阵采集单元不少于４个，其中１个采集单元应布设在中心点；

ｅ）　同心多重圆型台阵采集单元不少于７个，其中１个采集单元应布设在中心点，其余采集单元应

布设在不同圆的内嵌等边三角形的顶点上。

７．４　测量定位

７．４．１　测点和采集单元位置宜采用全站仪、ＧＮＳＳ或ＲＴＫ（实时动态载波相位差分技术）测量定位，测

量工作应符合ＧＢ５００２６的规定。

７．４．２　当台阵半径小于５０ｍ时，采集单元位置可采用测量绳、测量尺定位。

７．４．３　测点的平面点位误差在工作比例尺成果图上应不大于２ｍｍ。

７．４．４　现场测量工作完成后，应分析、整理测量成果，提交平面位置布置图。

７．５　一致性检查与信号采集

７．５．１　正式探测前和探测后应进行仪器与采集单元的一致性检查。

注：探测前的一致性检查是检查仪器与采集单元是否符合探测要求，一致性检查不合格，需分析原因，检修或更换

仪器与采集单元，一致性检查合格后，方可开始数据采集；探测后的一致性检查是评价仪器与采集单元性能的

合格性和数据采集质量的依据资料。

７．５．２　一致性检查的记录采集时间宜为１０ｍｉｎ～３０ｍｉｎ，浅层探测或环境干扰弱时采集时间宜为

１０ｍｉｎ～３０ｍｉｎ，深层探查或环境干扰强时采集时间加长至２ｈ左右。

７．５．３　分析、评价仪器与采集单元一致性检查记录的方法宜采用目视或软件分析方法，可参照以下方

法执行：

ａ）　对于纸质或计算机显示的一致性检查记录可采用目视方法，依据各道记录波形的平行相似性

和幅度相同性评价仪器与采集单元的一致性；

ｂ）　可通过软件处理提取分析各采集道记录的功率谱、相位谱等的相似性和相差值，评价仪器与采

集单元的一致性。

７．５．４　一致性检查的采集参数应与正式探测的工作参数相同。

７．５．５　多通道微动探测系统的一致性检查应包括检查探测仪器的一致性和检波器的一致性，并遵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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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要求：

ａ）　多通道微动探测系统的一致性检查宜采用并联各通道输入端后接入信号源，采集微动信号，分

析仪器各通道的频响与幅度的一致性；

ｂ）　检波器的一致性检查宜选择相对均匀的场地，将各检波器集中安置牢固，采集微动信号，分析

幅度与相位的一致性。

７．５．６　一体化地震仪的一致性检查除遵守７．５．５的规定外，尚需要遵守以下规定：

ａ）　选择相对均匀的场地，将各地震仪集中安插牢固，采集微动信号，分析幅度与相位的一致性；

ｂ）　各一体机的ＧＮＳＳ授时和守时精度应一致。

７．５．７　采用多通道微动探测系统采集微动信号需要满足以下要求：

ａ）　电缆连接与台阵内采集点的设计一致；

ｂ）　检波器与电缆连接良好，防止漏电、短路和接触不良等；

ｃ）　仪器应设置在无滤波状态，各道增益设置应一致；

ｄ）　仪器参数设置与设计方案和现场布置一致。

７．５．８　采用一体化地震仪采集微动信号除应符合７．５．４的规定外，尚需符合以下要求：

ａ）　与地面耦合良好，且处于水平状态；

ｂ）　应确认仪器采集状态正常；

ｃ）　应正确记录台阵内设备的位置。

７．５．９　台阵的选用应根据以下要求确定：

ａ）　准确探测横波速度的项目采用二维台阵型式；

ｂ）　大深度探测项目加大台阵内采集点的最大距离；

ｃ）　高分辨探测项目增加台阵内采集点数量。

７．５．１０　数据采集时间长度应根据探测深度、精度及环境干扰等因素，并按照以下要求综合确定：

ａ）　采集记录时间长度应满足提取符合任务要求的合格的频散曲线数据；

ｂ）　对于微动信号采集中能实时显示频散曲线叠加过程的采集系统，应视频散曲线特征基本稳定

后，再延长３ｍｉｎ～１０ｍｉｎ后停止采集；

ｃ）　对于微动信号采集中不能实时显示频散曲线的采集系统，可按照表１确定采集时间。

表１　采集时间长度（犜）

背景干扰情况
最大探测深度

＜１００ｍ １００ｍ～５００ｍ ＞５００ｍ

背景干扰较小 １０ｍｉｎ＜犜≤２０ｍｉｎ ２０ｍｉｎ＜犜≤４０ｍｉｎ ４０ｍｉｎ＜犜≤９０ｍｉｎ

背景干扰较大 ２０ｍｉｎ＜犜≤４０ｍｉｎ ３０ｍｉｎ＜犜≤６０ｍｉｎ ６０ｍｉｎ＜犜≤１２０ｍｉｎ

７．５．１１　数据采集时，台阵内或采集单元附近应防止人为振动干扰。

７．５．１２　采集过程中宜监测微动信号，发现异常时，应记录异常时段。

７．５．１３　采集过程中发现采集单元异常时，应排除故障并重新采集。

７．５．１４　采集过程中，可参照附录Ｂ填写微动探测班报表，并符合以下要求：

ａ）　记录内容包括测点位置、台阵类型、采集单元类型和频率、采集单元位置、采集参数、背景干扰

情况、台阵范围内地形地貌及地质概况、采集开始和结束时间等信息；

ｂ）　野外记录本宜用３Ｈ及以上硬度铅笔或签字笔记录，字迹清楚，重要参数的记录不应涂改。

７．５．１５　采集工作结束应及时存储数据，做好数据备份，并符合以下要求：

ａ）　按照工程名称或工程代号设置存储档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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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在通过回放或利用数据卡回收微动数据时，应登记采集单元号并编辑各测点台阵道集记录；

ｃ）　每天收工后，操作人员应检查原始数据记录，评估数据质量，登记不合格数据并及时开展补测。

７．６　重复观测

７．６．１　重复观测点在测区范围内宜均匀分布，并包括异常点、拟验证点等。

７．６．２　重复观测工作量不少于总工作量的５％；

７．６．３　重复观测的数据特征信息与原记录数据的相应特征平均相对误差不大于５％。

７．７　原始资料质量检查

７．７．１　原始资料质量检查需要遵守以下要求：

ａ）　现场操作员应自检全部原始记录；

ｂ）　原始记录检查的抽查率应大于３０％；

ｃ）　检查结束后宜编制自检报告或检查精度统计表。

７．７．２　原始资料满足以下全部条件时，为合格记录：

ａ）　仪器检查记录合格，资料完整；

ｂ）　观测系统和采集台阵正确，满足设计要求；

ｃ）　微动探测班报表记录完整、清晰；

ｄ）　微动信号记录时间满足设计要求，信号整体平稳，无明显干扰信号；

ｅ）　频带范围满足勘探需要。

７．７．３　判定为不合格的记录，应补测。

８　资料处理与解释

８．１　资料整理

８．１．１　数据采集工作结束后应对原始资料进行整理，运用质量合格的数据进行数据处理和计算解释。

８．１．２　原始资料包括纸质记录和电子记录。

８．１．３　纸质记录包括微动探测班报表（可参照附录Ｂ）、试验记录、仪器自检记录和测量记录等。纸质记

录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内容完整、数据正确、字迹清晰，不应涂改、转抄；

ｂ）　应及时校核、分类和装订成册。

８．１．４　电子记录包括微动采集记录和测量记录，相关资料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采集记录应按照场地、试验内容、测线分类存储、备份；

ｂ）　校核测点坐标和高程，形成地形文件。

８．２　数据预处理

８．２．１　对一体化地震仪，在回收数据后应根据探测点号编辑采集记录形成台阵道集记录。

８．２．２　对现场采集中已编辑成台阵道集的记录进行去均值、去趋势、滤波和剔除瞬时强干扰等处理。

８．３　数据处理

８．３．１　数据处理软件应具有以下功能：

ａ）　可使用ＳＰＡＣ法、ＥＳＰＡＣ法、ＦＫ（频率波数）法或犎／犞 谱比法；

ｂ）　提取频散曲线并具有依据频散曲线进行分层、计算拟速度和反演计算剪切波速度的功能；

ｃ）　具有绘制面波速度剖面图、横波速度剖面图、拟速度剖面图和等速度线剖面图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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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２　数据处理方法的选择宜根据台阵型式、震源特点、场地测试条件等因素，参照以下原则综合

确定：

ａ）　有中心点的规则台阵，宜选择ＳＰＡＣ法；

ｂ）　无中心点的非规则台阵，宜采用ＥＳＰＡＣ法；

ｃ）　拾震器数量较多（不少于１０个）的非规则台阵采集的微动数据处理，尤其是采集过程中方位性

震源明显或混入较大能量体波时，宜使用ＦＫ法。

８．３．３　频散曲线提取应采用有效频段内的数据，且同一数据记录提取的频散曲线应一致。

注：获得能表征地层特征的频散曲线数据是微动探测的关键，频散曲线数据的提取依靠软件完成，因此，要求软件

设计的功能有利于正确提取频散曲线，减少因操作不一造成多解，或因不同人操作而导致结果差异较大等问题

的出现。

８．３．４　频散曲线划分地层应综合曲线的拐点、斜率和频散点的疏密等特征进行。

注：面波在地层界面发生频散是面波传播的重要特征，因此提取的面波频散曲线在地层界面会产生“之”字形拐点，

地层速度变化会影响频散曲线斜率的变化，地层介质粒径和密实度的变化会影响频散点疏密变化等，所以利用

频散曲线具有的拐点、斜率和频散点疏密等特征划分地层是合理的。

８．３．５　频散曲线反演计算需要遵守以下规定：

ａ）　反演计算宜由浅及深、逐层调试，使正、反演结果逐渐逼近；

ｂ）　依据频散曲线特征进行分层和反演地层的横波速度；

注：依据频散曲线具有拐点、斜率和频散点疏密的特征进行分层和反演地层横波速度，有利于解释地质分层和评价

岩土性质，参见附录Ｃ。

ｃ）　在有钻孔资料的条件下，应结合已知资料反演层速度，并总结已知地层和反演的横波速度的

关系。

８．３．６　计算拟速度，可参照公式（１）。

犞狓，犻＝
狋犻·犞

４
Ｒ，犻－狋犻－１·犞

４
Ｒ，犻－１

狋犻－狋犻－１
（ ）

１／４

…………………………（１）

　　式中：

犞狓，犻 ———第犻个频散点的拟速度，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狋犻 ———第犻个频散点的周期，单位为秒（ｓ）；

犞４Ｒ，犻 ———第犻个频散点面波速度的４次方；

狋犻－１ ———第犻个频散点前一点的周期，单位为秒（ｓ）；

犞４Ｒ，犻－１———第犻个频散点前一点面波速度的４次方。

８．３．７　计算探测深度，可依据公式（２）。

犎 ＝α
λ

２
＝α
犞Ｒ

２犳
…………………………（２）

　　式中：

犎 ———探测深度，单位为米（ｍ）；

α ———校正系数，通常取１，当有已知资料时可调整；

λ ———波长，单位为米（ｍ）；

犞Ｒ ———面波速度，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犳 ———频率，单位为赫兹（Ｈｚ）。

８．３．８　犎／犞 谱比法计算：

ａ）　将微动数据分成若干个时窗，分别计算每个时窗的水平分量和垂直分量的谱比；

ｂ）　通过平均所有时窗的谱比得到犎／犞 谱比曲线；

ｃ）　覆盖层厚度的计算：犎／犞 谱比曲线的频率峰值（犉０）与松散覆盖层的平均横波速度和厚度相

关，可参照公式（３）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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犉０＝
犞ｓ

４犇ｏｖ

…………………………（３）

　　　　式中：

　　犉０ ———频率峰值；

　　犞ｓ ———覆盖层加权平均横波速度，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犇ｏｖ———松散覆盖层厚度，单位为米（ｍ）。

８．３．９　成果图绘制：

测点和测线的成果图宜包括以下内容：

ａ）　测点成果为频散曲线的深度—速度图、速度分层与横波速度图和物探地质成果图；

ｂ）　测线成果为面波速度剖面图或拟速度剖面图、横波速度剖面图、地质物探解释图。

８．４　资料解释

８．４．１　资料解释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ａ）　根据物性参数和已有资料，按照从已知到未知、由浅及深、点面结合、综合分析、定性定量相结

合的原则进行地质解释；

ｂ）　依据频散曲线特征、面波速度剖面图、拟速度剖面图、横波速度剖面图及物探地质成果图等进

行物性分析和地质推断；

ｃ）　采用多种物探方法时，应综合解释；

ｄ）　在有地质、钻孔等资料的情况下，应结合已知资料进行解释。

８．４．２　犎／犞 谱比法可依据曲线峰值确定强波阻抗界面，结合已知资料进行地质解释。

８．４．３　覆盖层勘察与地质分层等探测解释可依据以下原则：

ａ）　根据频散曲线的拐点、斜率、频散点疏密等特征确定速度层厚度和横波速度，解释覆盖层和地

质分层；

ｂ）　利用拟速度剖面图和横波速度剖面图，结合已知钻孔等资料总结速度和与地层的对应关系，解

释和推断覆盖层分层、地质分层及岩土性质；

ｃ）　分析拟速度剖面图及横波速度结构图，依据速度值的高低、变化及分布形态，推断地层岩土性

质和分布形态。

注：根据获得的横波速度，依据ＧＢ５００１１的规定评价场地土性质。

８．４．４　基岩面深度与起伏形态的探测解释可依据以下原则：

ａ）　依据覆盖层和基岩具有明显速度差异，在岩土界面频散曲线的频散点由密集明显变为稀疏，曲

线斜率也明显加大的特征，并结合区域地层分层波速的变化特征，综合解释基岩面；

ｂ）　依据频散曲线反演计算的横波速度结构层的速度突变特征，推算基岩顶界面埋深和风化分带；

ｃ）　利用已知钻孔资料总结覆盖层与面波速度或拟速度的关系，绘制面波速度或拟速度的速度等

值线，以确定的速度线推断基岩界面的起伏形态；

ｄ）　根据犎／犞 谱比曲线峰值频率并结合已有资料可估算基岩界面的埋深。

８．４．５　地质构造带的探测解释可依据以下原则：

ａ）　依据在面波速度剖面图或拟速度剖面图中的速度变化异常带推断地质构造带，依据速度变化

的幅度和延伸中断情况推断地质构造带的发育位置及规模；

ｂ）　依据面波速度或拟速度等值线的速度梯度变化段推断地质构造带位置，依据速度梯度变化段

的陡缓解释地质构造界面产状的陡缓。

８．４．６　边坡、滑坡的探测解释可依据以下原则：

ａ）　依据纵向测线的拟速度剖面图中低速异常带的速度和分布，推断滑动带的性质、连续性和

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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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依据拟速度剖面图中低速异常带深度与覆盖层的关系，计算滑体厚度和推断滑坡性质；

注：低速异常带深度小于覆盖层厚度属于覆盖层中的滑坡，低速异常带深度与覆盖层厚度接近属于岩土界面滑坡。

ｃ）　依据横向测线的拟速度剖面图中低速异常带的分布，推断滑坡体的横向边界。

８．４．７　地下空洞、岩溶、采空区等探测解释可依据以下原则：

ａ）　此类目标体表现为独立的低速异常特征，可依据拟速度等值线剖图面中的圆形、扁圆形和条带

状等低速异常及形态变化，解释探测目标体的空间延伸、发育规模和空间位置等；

ｂ）　依据测点频散曲线的连续性和中断性特征，可解释测点下目标体的顶界面深度；

ｃ）　结合犎／犞 谱比曲线的特征峰值及峰值类型、局部速度异常区，推测目标体顶界面；

ｄ）　结合其他物探方法和钻探资料，依据面波速度、拟速度与地层的对应关系进行地质解释。

８．４．８　地基加固效果解释应根据加固前、后成果的对比，并依据以下原则评价：

ａ）　依据探测点频散曲线的形态及面波速度的变化确定加固深度；

ｂ）　依据测线剖面图中的面波速度或反演计算的横波速度变化，分析测线加固深度、均匀性和连

续性；

ｃ）　结合已知钻孔和原位测试资料、静载荷试验资料，总结面波速度、拟速度与地层有关岩土参数

的关系，评价地基加固质量。

８．４．９　探测地热、固体矿产资源时，可依据以下原则解释：

ａ）　一般以热储层或赋矿层岩性、埋深、厚度和控热、控矿断裂构造位置为探测目标。

ｂ）　单点微动探测可依据单点微动频散曲线的斜率、拐点和疏密变化，结合横波速度结构图解释地

层垂向分层，划分不同速度的岩性界面。

ｃ）　微动剖面探测可依据面波速度剖面图、拟速度剖面图或横波速度剖面图，将垂向速度变化的梯

度带解释为地层界面。

ｄ）　根据钻探资料总结的主要地层界面与速度的关系，以某一等速度线确定地层界面；将横向速度

异常带依据８．４．５解释地质构造带，并结合区域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条件综合分析，解释控水

断裂、控矿断裂等。

ｅ）　面积性微动探测工作，可依据三维面波速度剖面图、拟速度剖面图或横波速度剖面图，分析垂

向和横向的速度变化特征，解释区域内基岩起伏形态和埋深，评价热储层埋藏深度和厚度等。

９　成果报告

９．１　基本要求

９．１．１　微动探测成果应包括文字报告和成果图件。

９．１．２　文字报告中应包括质量检查结果和探测结果验证的内容。

９．１．３　文字报告的原始记录、数据和图件应编录、整理、检查、分析，确认无误后，方可使用。

９．１．４　根据工程要求，可提交阶段性探测成果，其内容可简化。

９．２　文字报告

９．２．１　文字报告应结构严谨、内容齐全，分析有据，结论明确。

９．２．２　文字报告的插图、插表应清楚、表述规范，附图、附表等资料齐全。

９．２．３　文字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项目概况；

ｂ）　技术依据；

ｃ）　地质及地球物理特征；

ｄ）　工作方法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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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数据处理及成果解释；

ｆ）　质量评价；

ｇ）　成果验证分析；

ｈ）　结论和建议。

９．３　成果图件

９．３．１　成果图件应包括实际材料图、探测成果图、地质解释成果剖面图、成果平面图、成果表及其他

图件。

９．３．２　成果图件应层次清晰，图式、图例、注记和比例尺等要素齐全。

９．３．３　实际材料图应清楚表达测点和测线、检查点、地质调查点和图名、图例、责任表等。

９．３．４　探测成果图应包括单点图和剖面图。单点图应包括频散曲线图、分层与反演的横波速度图等；

剖面图应包括拟速度剖面图、地质解释剖面图等。

９．３．５　地质解释成果剖面图宜在微动探测剖面图基础上标注专项地质问题解释。

９．３．６　成果平面图应反映通过探测解释和地质调查查明的地质问题，清晰表述其位置、类型、延伸状

况等。

９．３．７　成果表应包括反演地质分层和速度数据。

９．３．８　其他成果图件可根据需要制作专项成果图。

１０　成果验收

１０．１　提交验收的微动探测成果资料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任务（委托）书或合同书、技术方案或设计书；

ｂ）　现场试验、一致性检查记录（含电子文档）；

ｃ）　野外观测班报记录；

ｄ）　各测点的坐标和高程数据（含电子文档）；

ｅ）　实际材料图；

ｆ）　原始数据和频散曲线；

ｇ）　质量检查纪录；

ｈ）　成果报告。

１０．２　验收的微动探测成果资料符合以下规定，则判定合格：

ａ）　提交的成果资料齐全，符合归档要求；

ｂ）　完成任务书或合同规定的各项任务，成果符合质量要求；

ｃ）　原始数据保存完整、无损，记录时间符合技术设计书的要求，档头各项参数齐全无误；

ｄ）　野外观测班报记录填写齐全，对测点周围地形地貌等有草图和描述；

ｅ）　各项记录和计算资料完整、齐全、清晰、正确；

ｆ）　采用的技术方法和技术措施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满足技术设计书的要求；

ｇ）　总结报告内容齐全，能反映工程的全貌，结论明确，建议合理可行。

１０．３　存在以下情况，微动探测成果资料判定为不合格：

ａ）　仪器设备不合格或使用故障设备采集；

ｂ）　仪器设备无检查记录；

ｃ）　原始记录不全；

ｄ）　数据档与内容不符；

ｅ）　测点布置不满足任务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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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未按照要求重复观测和检查观测；

ｇ）　不具备频散曲线分层特征。

１０．４　项目承担单位应先组织内部验收，合格后向项目委托单位提交验收申请，委托单位组织验收，并

形成验收报告，验收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验收目的；

ｂ）　验收组织；

ｃ）　验收时间和地点；

ｄ）　成果验收意见；

ｅ）　发现的问题及处理办法；

ｆ）　验收结论；

ｇ）　验收组成员签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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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

台阵型式图

　　台阵型式图见图Ａ．１。

犪）　嵌套三角形型　　　　　　犫）　单圆型　　　　　　犮）　同心多重圆型　　　　　　犱）　十字型　　　

　　犲）　密集型　　　　　　犳）　直线型　　　　　　　　　　犵）　犔型　　　　　　　　犺）　菱型　　　

图犃．１　台阵型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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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

微动探测班报表

　　微动探测班报表见表Ｂ．１。

表犅．１　微动探测班报表

项目名称

工区位置 日期 天气

设备采集

参数

仪器型号

检波器频率

数据传输方式

台阵

参数

台阵形式

检波器数量／个

最小半径／边长

最大半径／边长

台阵示意图：

测线号 测点号 采样间隔 采样起讫时间 备注

　　记录员：　　　　　　　　　　　　　检查员：　　　　　　　　　　　　　第　页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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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

面波频散曲线分层与反演横波速度图

　　面波频散曲线分层与反演横波速度图见图Ｃ．１。

　　标引序号说明：

Ｆｉｔｎｅｓｓ———反演拟合计算系数；

犎 ———地层厚度，单位为米（ｍ）；

犔 ———用波长表示的深度，单位为米（ｍ）；

犞ｃ ———介质速度，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犞ｓ ———横波速度，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犣 ———界面深，单位为米（ｍ）。

图犆．１　面波频散曲线分层与反演横波速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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